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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金集团资源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刘风新在分享经验
时称，中国黄金集团资源有限
公司此前要并购一个采矿权，
按矿业权评估准则评估后，价
值1.8亿元，但是评估公司提示
评估价值里，是不包含采矿权
出让收益。根据 35 号文，该采
矿权需要补缴采矿权出让收
益。采矿权出让收益依据2017
年评估指南另行评估后，参照
当地公示的矿业权出让收益基
准价，按“就高不就低”原则缴

纳。我们向评估机构咨询，说
采矿权出让收益能评到0.8亿元
左右。与出让人谈，人家说只
能按1.8亿元交易，若扣除0.8亿
元只剩1亿元了，还不够投资成
本，所以不愿意承担矿业权出
让收益的补缴义务。如果矿业
权出让收益由我们公司补缴，
交易价就变成了2.6亿元，不但
增加了我们公司的并购成本，
而且还背离了市场价值，这让
我们进退两难。

现在二级市场进行矿业权

转让时，如果不补缴矿业权出
让收益，行政机关就不给办理
矿业权变更登记手续。评估指
南与评估准则之间的矛盾如果
处理不好，并购就无法实现。
这不仅是我们公司面临的现实
问题，而且也是国内所有的矿
业权并购、矿业公司并购中都
涉及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
不解决，整个矿业权的勘察市
场、开发市场、流转市场都会萎
缩甚至消灭。建议尽早修订矿
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指南。

矿产企业期待涉矿评估指南“合理化”

2017年6月29日，财政部和原国土资源部联合出台《矿业

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财综【2017】35号，简称

“35号文”），内容包含评估指南的适用及矿业改革等。为贯彻

落实35号文，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于2017年10月25日发

布《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简称“评估指南”）。

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

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该方案涉及了国企混改、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等内容。结

合35号文的执行，业界对评估指南的解读各持意见。

11月13日，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大学、中国政法大

学、中国黄金、中铝、中色紫金、中铜、山东黄金、内蒙古森工、西

山煤电等单位的专家、领导齐聚北京，就“矿业权评估与矿企改

革”召开座谈会（见本报11月17日报道）。参会嘉宾围绕主题，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发表见解。

北京企业法治与发展研究会矿
产能源法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曹
旭升在听取发言后，总结提出几点
疑问，供参会嘉宾继续讨论。1、我
国低勘查程度探矿权，采用市场法
和收益法评估是否合理？2、我国服
务年限超30年的矿按前30年的标
准累计评估是否合理？3、我国矿产
资源储量新标准发布后还按原标准

评估是否合理？4、我国矿业权一级
出让市场与二级转让市场评估价值
是否倒挂？5、我国矿产资源边界品
位和工业品位的关联变动，将会给
矿业带来什么影响？6、我国探采积
极性和共、伴生矿综合利用积极性
会被挫伤吗？7、《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方案2020—2022年》会不会因评
估受阻？

中铝中州矿业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王乔在发言时表示，作为
中国铝业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
司，中铝中州矿业公司的主要业
务包括铝矿勘探、开采业务等。
我国铝土矿的对外依赖程度，已
经从2014年的31%，上升到2019
年的65%。我们与世界著名矿业
公司必和必拓交流，他们说铝土
矿成本占氧化铝成本的合理区
间为20%—30%，现在我们公司
占到52%，这导致公司一直在盈
利和亏损边缘徘徊。铝土矿的
质量，2009年的时候是5.5个单
位，2019 年的时候下降到 4.17，
十年时间下降了24%。总体来
看，矿业企业对外依存度越来越
大，矿石成本占比越来越高，企
业越来越困难。

全国氧化铝建成产能 2019
年8700万，实际运行产能7247万
吨，产能利用率83%。利用率比
较低，主要原因是矿石供不应求。

现提出如下问题供专家参
考：第一，矿业企业自己投资勘探
后新增资源储量全额征收出让收
益问题。如果企业只有风险，没
有收益，那么企业投入勘探的积
极性就会下降，建议对企业自有
投资增加勘探的参照资源税的管
理办法，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减

免缓。
第二，共、伴生矿缴纳出让收

益问题。共、伴生矿虽然达到工
业指标，但是采矿生产过程当中，
没有办法单独开采出来，也不产
生经济效益，这类矿产不应该评
估和征收出让收益。

第三，评估过程中老指标、新
指标适用问题。评估过程当中，
评估机构往往愿意采用对企业不
利的指标，这种“就高不就低”的
做法是不合理的。

第四，同一个矿种基准价不
同省份差别非常大问题。全国
90%铝土矿都在河南、贵州、广
西、山西这四个省份，基准价河南
明显偏高。实际上，这几年河南
铝土矿开采量大幅度下降，矿石
价格暴涨，氧化铝企业改用进口
矿石，出让收益提高是最重要的
原因之一。

第五，矿业权退出之后，出让
收益退还问题。现在与土地或基
本农田重叠矿业权要退出，与各
种保护地和生态红线重叠矿业权
要退出，退出时，政府部门说先退
出，其他问题今后再讨论，但退出
之后，就退出补偿问题没人管、没
人赔、已收的出让收益也没人退。

第六，矿山开采过程中储量
或资源负变问题。企业通过勘探

增加资源储量，要交出让收益，但
发生负变之后，没有操作政策。
负变之后企业只有往外出钱，没
有往回收钱的途径。

第七，关于出让收益首付比
例和分期缴纳的问题。35号文规
定采矿权首付出让收益20%，剩
下部分在采矿权有效期限内，分
年度缴纳。河南省出了一个
[2018]5号文，规定低于2000万案
值的需一次性缴纳，案值高于
2000万的首次缴纳30%，这和35
号文比又增加了10%。另外剩余
部分，要在采矿权有效期内缴纳，
分期年限最多不超过十年，这不
利于企业长期发展。

第八，35号文规定矿业权出
让收益，要按照评估价值、市场基
准价做就高确定。“就高不就低”
首先看上去保证国家利益，但企
业的挑战不言而喻，要知道是企
业创造了就业、税收，所以，建议
考虑一下，“就高”之后企业利益
谁来保障。

第九，评估指南当中一些系
数选择问题。实际操作过程当
中，评估机构在系数选择上，往往

“就高不就低”，这是因为背后有
一个政府的手。评估机构为讨好
监管部门，宁可选择置企业于不
利的做法。这么做，不厚道。

矿业权并购问题成行业发展掣肘

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 矿业企业发展亟须破题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一勘探
局副局长赵振国关于矿业权转让
问题发表了几点看法：第一，权益
金制度没有兼顾到企业利益。我
们手中的探矿权，不具备自行开发
条件，在政策上有限制，我们若想
转让，需要缴纳大额出让收益，一
旦转让，企业自身利益就没了。第
二，实践当中，确实已经发现了价
值倒挂情形。有一个案例，矿业权
转让交易已经签订协议，但交易没
有完成。后来，由于权益金制度实
施，我们通过公开挂牌方式交易，
挂牌价为70余亿元，但直到现在
交易也没有完成。按照权益金制
度要求，需要缴纳150亿—180亿
矿业权出让收益，这已经超过了交
易价，形成价值倒挂。第三，关于
矿权评估和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
两者之间衔接问题。矿权评估时，
无法开采利用的资源，不纳入评估
范围。我们遇到的就是，煤炭资源
领域禁止开发利用的部分，应该不
纳入。但是按矿业权出让收益的
法律逻辑，所有的矿产资源都是国
家所有，只要是矿区范围内的资
源，全要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我
们的储量是30亿吨，有17亿吨高
硫煤不能开采，但是矿业权出让收
益制度下，这17亿吨需要缴纳矿
业权出让收益，这让企业觉得没有
办法操作。

中色紫金矿业有限公司总工
廖震指出，现在新疆、内蒙古等很
多地方，企业不交矿业权出让收

益，不让采矿证延续、不让转采。
从2013年开始，矿产勘查投入每
年大幅度下降，这两年国家投入
也大幅度减少，社会资本投入更
少了。实践中，评估一级市场矿
权出让价值适用 2017 年评估指
南，评估二级市场矿业权转让价
值适用2008年评估准则，这就意
味着，评估准则和评估指南之间
存在冲突，现在矿业权评估若把
矿业权出让收益成本算进去，矿
权就没有价值，就会造成“价值倒
挂”，买家不上门，交易就遇到瓶
颈。很多探矿权即使国家拿出来
拍卖，很多也是流拍的，交易市场
上矿权流通量确实很少。所以，
2017年评估指南与原来的2008年
评估指南和准则的冲突，现在应
该修订，但35号文不做调整和修
订，导致逻辑上存在问题。35号
文若不能取消，至少修订一下，不
能只根据资源量收取矿业权出让
收益，因为资源量跟最终的产量
不一样。按照资源量收取矿业权
出让收益肯定不合理。

中铜矿产资源有限公司经理
徐宁表示，其所在的公司正面临矿
业开发的两难抉择。公司在西藏
地区勘查到优质铜矿，但基于现行
规定，回报率低，不能满足公司基
本的利益需求，这一点，尽管已展
开多次开发论证工作，仍没有得出
具有开发可行性的结论。另外，评
估机构应保持独立性，矿业评估力
求做到客观性。

评估准则与评估指南矛盾致矿权“价值倒挂”

矿业权评估与矿企改革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